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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ST 三木 公告编号：2026-57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暨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建发”）、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福州轻工”）近期出现部分债务逾期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本次逾期支付尚未达到 15 个交易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一）广发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04），涉及以下担保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州轻工”）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2,000 万元授信额度，授信

期限为 1 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与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分别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相关文

件。

近日，福州轻工收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信贷业务到期提

示函》，福州轻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签订编号

为(2025)榕银综授额字第 000122 号的《授信额度合同》，福州轻工向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信贷业务 500 万元，此项信贷业务将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到

期。请福州轻工及时落实还款资金总计 500 万元本金、0.29 万元利息，并最迟不超

过到期日将这些资金交存本行。

（二）中国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0日披露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92），

涉及以下担保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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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6,600 万元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 1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福州轻工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发来的《贷款到期通

知书》，根据福州轻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编号:FJ1002025246)，贷款账号：850000413297，福州轻工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借款 500 万元，将于 2026 年 5 月 24 日

到期，贷款匡算利息为 32,888.89 元，本息合计 5,032,888.89 元，请福州轻工积极

筹措资金按期归还贷款本息。

（三）浙商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49），涉及以下担保事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申请 2,2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沁

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名下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登龙支路 1 号水岸君山住宅小

区（沁园春（C区-I））C6-C8#楼地下室及福州市马尾区登龙支路 1 号沁园春 B 区调

整地块(B 区-III)一期 A8#A9#地下室、二期 B1#-B3#地下室及二期 B6#-B13#地下室

的地下车位作顺位抵押担保，福州轻工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未结清债

务纳入顺位抵押担保范围，授信期限为 3年。

近日，福州轻工收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

知书》，福州轻工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办理的“数据宝”额度项下免保

证金办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已发生垫款，截止 2026 年 5 月 22 日，垫款本金

2,578,397 元及利息 214.87 元，垫款日期为 2026 年 5 月 20 日。请福州轻工尽快筹

措资金归还上述债务本息，具体数额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计算的数额为准。

（四）中信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9），涉及以下担保事项：

1、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756 万元（授信敞口额

度 756 万元），授信期限为 1年，由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名

下天兴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西厢南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三木建发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7,000 万元（授信敞口额度 7,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1 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名下艾特佛大厦和厂房提供抵押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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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以名下天兴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西厢南栋房产

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元福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名下元福大厦及车

位提供抵押担保。

近日，公司及三木建发分别收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逾期

贷款（垫款）催收函》，具体如下：

1、三木集团在以下合同/协议下的全部/部分债务已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到期/

提前到期，三木集团尚未向我行偿还到期应付款项。截至 2026 年 5 月 22 日止，三

木集团应还款金额总计人民币 60,569.44 元，其中：本金 0元、利息 60,569.44 元，

罚息 0 元。请三木集团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以及其他款

项等。

2、三木建发在以下合同/协议下的全部/部分债务已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到期/

提前到期，三木建发尚未向我行偿还到期应付款项。截至 2026 年 5 月 22 日止，三

木建发应还款金额总计人民币 584,612.57 元，其中：本金 0 元、利息 584,612.57

元，罚息 0 元。请三木建发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以及其

他款项等。

截至目前，公司、福州轻工、三木建发尚未偿还上述相关借款及利息，公司及

子公司担保的相关债务已逾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被担保人于债务到期后十五个交易日内未履行还款义务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

自 2026 年 5 月 18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逾期支付尚未达到 15 个交易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公司、福州轻工、三木建发可能会面临支付罚息、违约金等情况，同时公司为

福州轻工、三木建发上述信贷业务提供担保，可能导致公司代为清偿相关债务。上

述逾期债务合计本息 1,325.9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99%。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督促福州轻工、三木建发尽快完成上述债务的

清偿义务，并将对福州轻工、三木建发上述借款支付事宜及时跟踪，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6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8,950 万元；母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335,653 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90,168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434,77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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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 3603.57%。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逾期担保金额（本金及利息）为 1,325.9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99%，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30 日


